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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摘要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1.1 本研究的所有受訪者之中，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約為 6:4。大部份受訪者 
(56.5%) 的教學經驗均為10年或以下，任教初中（中一至中三）級別及高
中（中四至中七）的受訪教師比例約為 7:3，四成受訪教師 (40.2%) 負責
教授語文科；三成半左右 (33.6%) 教授數理學科。 

 
 
2. 老師對性暴力整體認識 
 
2.1 綜合調查結果發現，可喜的現象，就是受訪中學老師對性暴力的整體認
識，比較中學生高出很多。香港中學教師一般對性暴力也有不錯的認識，
但實際上對性暴力問題有高認識的老師只有五成 (51.6%) 左右，認識程度
屬於中等的也有四成 (40.0%)；相反，只有低度認識的只有不超過一成 
(8.4%)。 

 
2.2 雖然在統計運算上，受訪者對性暴力的認識，與其性別、任教年期、班級、
科目並沒有關係，沒有因前述因素而存在任何差異。 

 
2.3 從另一角度看，從雙變項交叉表列分析看，男性教師對性暴力認識為低
者，比較女性教師多接近一倍；而對此問題有高認識的女受訪者百分比，
也比較男性受訪者為高，反映相對來說，女性教師對性暴力問題的敏感
度、關注與認識，也較男教師為高。老師任教的年期愈長，對性暴力認定
屬於低程度的百分比則愈高。對性暴力問題認識最低的，分別是任教「生
活科學」、「數理學科」，和「語文科」的老師；而認識高的則分別是任教
「宗教」、「商科」和「社會科學」的老師。 

 
2.4 受訪老師對涉及直接身體接觸與不涉直接身體接觸的性暴力行為的認
識，也有明顯的差異。調查結果顯示，對不涉直接身體接觸的性暴力行為，
例如語言暴力與其他性騷擾行為，認識程度屬低者則有五成 (50.2%)，比
前者多超過一倍，對非禮、強姦、迷姦等帶有身體侵犯的性暴力行為，認
識屬「高」者，也比語言暴力或其他性騷擾等行為多出三倍。可見老師對
於一些較隱閉或不太明顯的性暴力行為，依然存在輕視。 

 
2.5 調查發現老師較不重視以致沒有注意的性暴力行為，主要都是圍繞一些社
交上及語言上的性騷擾，對個別「約會性暴力」行為，也因為加害人與受
虐者的關係而被模糊了。老師與學生所疏忽的性暴力行為，不致十分相
似，反映在兩性的社交生活上，事實存在一些被隱藏的性侵犯，包括語言
上及人際間的騷擾及性方面的暴力，而這些暴力行為又因為傳統的兩性角
色、觀念或社交習慣而經常被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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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師對青少年遭受性暴力經驗意見 
 
3.1 結果反映老師頗為一致地認為，現今香港社會青少年被性侵犯的問題是嚴
重的（見4.1.1）。接近六成受訪老師 (59.3%) 分別認為現今香港青少年遭
受性暴力或性侵犯的情況十分嚴重 (6.9%) 或頗嚴重 (52.4%)。對此問題
的意見也呈現性別的差異：女教師比男教師更多傾向認為此問題的嚴重性
高。 

 
3.2 但另一方面，覺得校園性暴力問題嚴重的老師只有不足兩成，反映在教師
的觀點，青少年受性暴力侵犯的問題仍未在校園內泛濫。 

 
3.3 從卡方分析 (chi Square) 顯示，老師的性別、任教年期，任教班級與任教
科目，都與其是否接到學生有關的投訴或傾訴並沒有關係。更值得注意
的，就是超過二成半老師 (26.6%)，在過去一年曾接過一至二次來自學生
的有關投訴。此外，更有百分之四左右 (4.1%) 老師，曾接過學生最少三
次有關遭受性侵犯的投訴，反映雖然老師認為性暴力問題並未在校園泛
濫，但顯然有關的問題也存在於校園內。 

 
 
4. 中學老師對性暴力的價值觀 
 
4.1 整體來說，受訪老師對戀愛中的性暴力行為，大致都持較謹慎和保守的態
度。基本上，在量表中大部份戀愛性暴力行為的接受程度，都不超過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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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雖然受訪老師基本上對性暴力行為價值觀傾向謹慎，但同時部份老師對親
密關係中的性暴力，例如「戀愛暴力」或「約會暴力」也出現相對上較放
鬆的態度，這問題實在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4.3 同時仍有二至三成受訪者對不同的性暴力行為，持有較為不明確的態度。
產生模稜兩可的價值觀，主要依然是圍繞在戀愛性暴力行為及對女性的性
主權方面，其中以男性受訪者較為顯著。例如，對「男女朋友之間的撫摸
身體，就算唔係好願意，都唔算非禮」、「女仔雖然話唔想攪，其實只係扮
純情」、「發生性暴力事情，其實主要係女仔自己要負責」、「大多數非禮或
強姦，是由不相熟或陌生人所做」這些觀念，都有二至三成的男教師持「一
半一半」的模稜兩可態度。 

 
4.4 男、女教師對「戀愛性暴力」的不同看法，其中男教師明顯比較女教師多
接受或更容忍「戀愛性暴力」，部份男教師傾向重複社會傳統對戀人或親
密關係中，男、女雙方的性角色和性任務，例如女性有責任滿足男性的性
慾的不正確理解。 

 
4.5 調查更反映男、女教師對性暴力問題的不同觀點：男教師的角度較多接受
這是「小問題」，不應「小題大做」；而較多男教師贊成「條件好」和「有
吸引力」的女孩子才會被性侵犯的說法、男教師對戀人之間男性對女性的
性侵犯較為接受、也較多傾向相信「女性其實也想被人攪」這種坊間對女
性受害者的不公平看法。當這兩種觀念重疊起來，便產生加強作用，並大
大地合理化了男性的性暴力行為。 

 
4.6 整體來說，老師也比學生對一些坊間流傳對女性的不公平看法及誤解，老
師也比學生洞悉更為透徹。舉例說，只有四成左右中學生不認同「男女朋
友之間的撫摸身體，就算唔係好願意，都唔算非禮」這個說法；但老師方
面則有六成男及七成半女教師不認同此說法。此外，只有五至六成半中學
生不贊成「如果同自己男 / 女朋友造愛，對方唔願意都唔算係強姦」這
種觀點；而不贊成此看法的教師則有八成多。 

 
5. 老師對性暴力認識的自我評估 
 
5.1 卡方測試結果顯示，受訪老師對性暴力認識的自我評估，與其性別、任教
年期、任教班級和任教科目都沒有相關性。當中超過六成 (62.4%) 受訪老
師，自評對「性暴力」或「性侵犯」只有一般認識。而自評對此問題不太
認識或十分不認識的老師的接近一成 (8.5%)。 

 
5.2 但同時認為自己有足夠知識及技巧去處理學生有關投訴或給予同學協助
的老師也不多，只有一成左右 (11.7%)；相反，感覺自己這方面的知識及
技巧不太足夠或十分不足夠的老師，合共有五成。 

 
5.3 卡方測試結果顯示，老師對是否擁有足夠知識及技巧處理學生有關性暴力
的投訴，與其性別、任教科目及任教班級並沒有相關性，但卻與其任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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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顯著的相關性。具體來說，任教年期較短的受訪教師，較多認為自己
處理學生有關投訴的知識不足夠。 

 
5.4 老師對學生在性暴力認識上的評價頗為一致，就是校內同學普遍對性暴力
問題的認識不足夠（見表6.2.1）。超過一半受訪老師 (52.1%) 認為校內學
生對性暴力問題不太認識，而另外也有一成多 (12.8%) 認為學生對此問題
十分不認識。接近九成受訪教師認為學校應該加強學生在「性暴力」問題
上的認識。老師的性別與認為學校應該加強學生在「性暴力」問題上則有
輕微的相關性 (P = 0.03)。較多女教師傾向認為學校應該加強學生對性暴
力問題的知識，反映女教師對學生受性侵犯的關注可能較強。 

 
5.5 接近六成受訪教師認為自己在校內推行性暴力教育的相關知識及技巧不
太足夠或十分不足夠；認為頗足夠及十分足夠者不足一成 (9.4%)，反映老
師一方面普遍認為學校應加強學生對性暴力問題的認識，但同時又感到自
己對推行性暴力教育的知識及技巧不足夠的兩難狀況，實在值得關注。 

 
 
6. 迴響 
 
從調查數據上，令人安心的是教師整體上對性暴力的意識的水平是在中
上，平均分都有七十分以上（7.16分），相對於2000年中學生相同調查的
整體水平（3.02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當仔細的閱讀數據內容，
情況並不是印象般樂觀！ 

 
6.1 一般老師在面對性暴力問題上信心不大，亦有接近九成老師認為學校應該
加強學生在「性暴力」問題上的認識，反映老師普遍認為學校應加強學生
對性暴力問題的認識，但同時又感到自己對推行性暴力教育的知識及技巧
不足夠的兩難。 

 
6.2 仔細比較數據下，任教 21年或以上、「生活科學」、「數理學科」，和「語
文科」的男性教師屬性暴力意識較脆弱一族，對性暴力問題認識較低。 

 
6.3 教師對性別的迷思觀念與學生傾向相同；依然強烈地應同有身體接觸的侵
犯是性暴力行為，對非身體接觸及日常社交生活上頗為普遍性騷擾行為較
不確定；同樣地對兩性存有性別定型的觀念，對戀愛性暴力行為及對女性
的性主權方面的價值觀模稜兩可。反映中學校園並不是性別中立的空間，
而教師作為教育工作，但在男強女弱，男權主導意識下，未足以抗衝青少
年性暴力文化，更難獨力承擔開導下一代對兩性平等觀念的大任。 

 
6.4 老師是經常地有需要面對及處理學生的性暴力問題，反映教育工作者站在
前線是面對不少青少年性暴力問題。但老師對校園性暴力的警覺低，對校
園內性暴力情況並不掌握，或者對校園性暴力行為不以為然，掉以輕心。 
老師亦自覺不足以面對及處理校園性暴力問題，校園難確保兩性平等的學
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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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 
 
7.1 將性別及性暴力的意識教育納入在教師的專業訓練 / 教育中。 
 
7.2 為時現時在職教師提供性別及性暴力的意識培訓。 
 
7.3 教署應該投放資源建立性別教育課程及政策，以推動教育工作實施兩性平
等的教育原則。 

 
7.4 協助及監察中學校內設立反性暴力的政策及處理機制，以確保青少年免於
性暴力的侵害。 


